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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提交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预计 2022 年公司与湖南钢铁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由于历史原因和行业特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及下属

子公司相互之间已形成稳定的上下游及前后工序关系，2022 年全年的日常关联交易

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重要保证，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理，关联交易价格严格按照

定价政策制定，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 

2、关于子公司华菱财务公司与湖南钢铁集团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华菱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

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湖南钢铁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有利于继续发挥华菱财务公司资金

统筹功能及资金管理协同效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盈利能力，并为股东成员

单位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系参考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及国内商业银行或金

融机构向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同期同类型金融服务的价格制定，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

影响，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已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 

3、关于湖南钢铁集团对华菱衡钢增资及华菱衡钢增资子公司的议案 

本次湖南钢铁集团以自有资金对华菱衡钢增资 10 亿元，华菱衡钢同步对连轧管



2 
 

公司增资 10 亿元，有利于满足华菱衡钢及连轧管公司“十四五”期间提质增效、智

能制造、环保等领域资金投入的需要，是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发展的支持；可以减

少上市公司资金支出，降低投资风险。同时，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华菱衡钢及连轧管

公司盈利能力，增强资本实力、降低资产负债率。增资完成后，公司仍保持对华菱

衡钢的控股地位，并合并其报表，华菱连轧管公司仍为华菱衡钢下属全资子公司，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湖南钢铁集团对华菱衡钢增资以 2021年 12 月 31日为基准日华菱衡钢经评估的

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该评估公司属于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与公司、湖南钢铁集

团、华菱衡钢均没有现存的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以该评估值为依据折股，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已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赵俊武、肖海航、蒋艳辉 

2022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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